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锦溪镇出租房屋安全隐患集中整治工作 

实施方案 

 

为贯彻落实省出租房屋安全隐患集中整治电视电话

会议精神和《苏州市出租房屋安全隐患集中整治工作实施

方案》的部署要求，加强和规范全市出租房屋管理，保障

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，结合当前正在开

展的社会矛盾和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，现决定在全

镇开展出租房屋安全隐患集中整治专项行动，特制定如下

方案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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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入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苏州市关于加强公共安全工

作的决策部署，围绕平安昆山、法治昆山建设总体目标，

按照“条块结合、属地为主”的原则，深入开展出租房屋

专项整治行动，着力消除各类治安、消防、环境、卫生等

隐患，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有力维护社会稳定，

促进社会和谐，为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安全稳定

的社会环境。 

二、目标任务 

（一）全面调查摸底。摸清出租房屋和居住人员底数，

全面、及时、准确采集登记信息，执法管理基础工作进一

步加强。 

（二）突出专项整治。整改、查处房屋违法租赁行为，

切实解决出租房屋治安、消防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，房

屋租赁市场秩序进一步规范。 

（三）实施长效管理。明晰部门管理职责，充实出租

房屋管理力量，建立执法联动、信息共享制度，出租房屋

长效管理机制进一步完善。 

三、整治重点 

（一）属于违法建筑或者违反规定改变房屋使用性质

出租的。 

（二）不符合安全、防灾等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。 

（三）没有依法依规履行登记备案手续或者未签订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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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责任书的。 

（四）住宿与生产、储存、经营混合设置，不符合安

全要求的。 

（五）人均居住建筑面积低于 12 平方米或者居住人

数 10 人以上的。 

（六）擅自改变房屋用途，将厨房、卫生间、阳台、

地下室和车库出租供人员居住的。 

 (七)因卫生、噪音问题影响邻居生活，群众反映强烈

的。 

四、实施步骤 

（一）宣传发动和调查摸底阶段（2017 年 9 月）。按

照《全市出租房屋安全隐患集中整治工作实施方案》要求，

深入宣传，广泛发动，积极营造集中整治声势。各相关成

员单位要在前期开展“群租房”拉网式排查、全面登记造

册的基础上，继续组织相关人员开展出租房屋人员信息采

集和拉网式排查，并引导当事人主动自查自纠、配合政府

实施整治。 

（二）集中整治阶段（2017 年 10 月至 11 月）。坚

持边排查、边整治，重点区域逐个攻坚，突出问题联合执

法，对排查发现的出租房屋安全隐患和违法违规等问题，

采取切实有效措施，彻底消除隐患。 

（三）巩固深化阶段（2017 年 12 月）。开展出租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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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安全隐患集中整治工作检查考核，总结行之有效经验做

法，剖析存在问题不足，有效补短补软补缺，并有针对性

地加强政策研究，健全管理制度，巩固整治成果。 

五、工作措施 

（一）强化宣传，营造声势。各部门要结合“大走访、

大落实”专项行动，开展多形式、多渠道、多角度的集中

整治工作宣传，引导公民自觉遵守出租房屋管理规定，主

动抵制违法租赁行为，积极举报出租房屋各类安全隐患和

藏匿其中的违法犯罪行为。要通过强有力的宣传发动，动

员各网格长采取进村入户等多种方式，借助利用各类媒体

广泛深入宣传相关法律法规，在全社会营造安全和谐的整

治氛围。 

（二）综合施策，稳妥推进。综治办要组织相关职能

部门，依托网格化管理工作，以村、社区为单位，以网格

为单元，统一组织力量，深入村、社区和企事业单位，全

面开展调查摸底，确保不漏房、不漏人。调查摸底工作做

到“五个清楚”：一是出租房屋底数清楚，全面掌握并逐

一登记各种类型的出租房屋；二是居住人员情况清楚，逐

人采集登记信息，对可疑情况第一时间核查处置；三是群

租房结构清楚，对每个出租房间结构和居住人员逐一编

号、标注、登记；四是违法租赁房屋底数清楚，对发现的

违法租赁房屋分类建立台账并明确整改措施；五是安全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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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隐患情况清楚，按照“一房一策”的要求，逐一制定针

对性整改措施。 

（三）标本兼治，注重长效。要通过集中排查整治，

对发现的安全隐患，明确整改时限，落实整改责任，加强

综合执法，督促整改到位。要强化出租房屋网格化管理，

突出政策引导，加强源头防控，深入研究推动出租房屋管

理长效机制建设。派出所要配备专职辅警人员，充实出租

房屋和流动人口日常管理力量。要督促消防协管员落实消

防安全责任和火灾防控措施。社区民警要管好责任田，从

源头上加强私房出租房登记与管理。 

六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出租房屋安全隐患集中

整治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副镇长余志刚任组长，派出所所长

陈云、综治办专职副主任顾卫林任副组长，消防中队、安

环所、建管所、市场监督管理所、城管中队、供电所、自

来水厂分管领导为成员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派出所，陈

云同志兼办公室主任。 

（二）明确职责分工。综治部门要认真履行牵头协调

职责，负责集中整治工作组织部署、综合协调、督促检查、

考核评估和责任追究。派出所负责居住出租房屋的流动人

口登记管理，与出租房主签订治安责任书，督促整改出租

房屋治安隐患，依法查处涉及出租房屋违法犯罪行为。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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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出租房屋消防安全监督检查，开展针对性消防宣传，严

格督促其整改火灾隐患，坚决查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。司

法所负责协调指导涉及房屋租赁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。

建管所负责住房租赁登记备案相关工作，会同相关部门详

实掌握出租房屋底数和基本情况；规范房屋租赁中介机构

行为，依法查处涉及房屋结构改造和违法租赁行为。市场

监督管理所负责查处非法房屋中介机构无照经营行为和

利用出租房屋从事无照经营行为。其他相关部门各司其

职、各负其责、积极配合，形成整体工作合力。村、社区

要落实属地责任，组织人员会同外管办，按照“五个清楚”

的要求，全面开展调查摸底，建立台账，对发现的安全问

题，主动联系职能部门，着力予以整治。 

（三）严格考核奖惩。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和部

门监管责任，细化分解任务，明确工作责任，把压力传导

到每个岗位和每个环节，真正做到出租房屋安全隐患整治

工作有人抓、有人管，确保整治措施落地见效。要强化集

中整治工作检查考核，将出租房屋安全隐患集中整治工作

纳入平安建设和综合治理考核体系，评估工作质态，落实

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。对因敷衍塞责、行动迟缓、

措施不力、工作不实，导致发生重大影响案事件、事故的，

将采取通报、约谈、挂牌督办等方式加大督促推进力度，

并在必要时予以严格的问责、追责。因失职、渎职造成严



 

 - 7 - 

重后果的，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

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   （四）严格督导考核。综治办要加强对出租房屋安全

隐患集中整治工作的检查督导、跟踪督查，及时掌握，各

村、社区工作情况，协调解决重大疑难问题。各村、社区

各部门每周五将附件一《锦溪出租房屋排摸整治统计表》

和整治工作情况报镇综治办。联系人：宗蓉蓉。联系电话：

57224881，邮箱：940700015@qq.com. 

 

附件 1：锦溪出租房屋排摸整治统计表 

 

 

 

 

锦溪镇党政办公室 

2017 年 8 月 30 日 

 


